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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专家认为，对个人信息立法保护尚有欠缺；个人信息泄露案件“重打不如重管”

“公务人员非法出售信息应重罚”

刑法修正案
（七）将侵害公民
个人信息入罪之
后，围绕这个犯
罪的争论一直不
断，公安机关在
查 处 具 体 案 件
时，也面临种种
难题。

4 月 24 日，
著名刑事法律专
家储槐植、何家
弘在公安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
对这些难题进行
解答。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储槐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

■ 对话人物

信息保护存在
“公私”差异

新京报：公民个人信息
遭泄，跟保护力度不够是否
有关系？

储槐植：以前对国家、集
体的信息和利益保护得多，
对个人、私人信息保护少一
点。在信息保护上，公和私
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文明
发展到这个时代，一个国家
要以个人为主，重视个人利
益的保护。

何家弘：传统上，对上头
的、也就是国家的信息保护
得更严格一些，查询、复制都
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但是，对个人信息保护
往往关注不够，也不排除有
些部门管理还是挺严的，比
如房产信息，不是想查就可
以查的。

个人信息保护
法缺位

新京报：有嫌疑人认为，
个人出售的信息是应该公开
的信息，不构成犯罪。

储槐植：刑 法 修 正 案
（七）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但
是从国家的立法准备来看，
还是有些欠缺。

在定罪之前，应当有一
个行政法——公民个人信息
保护法，这是刑事立法的前
位性法律，而我们没有，以至
于什么是公民个人信息，现
在都没有个明确定义。

新京报：刑法规定侵害
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最高刑
是三年有期徒刑，是否太轻？

储槐植：刑罚轻重，不同
国家法律文化，都有不同的
标准。到目前，中国更多奉
行的是重刑政策。但是犯罪
是由很多复杂因素构成的，
单纯加重刑罚，不能根本解
决问题。

我有一个想法，不直接
涉及人的生命健康的犯罪，
重打不如重管。

何家弘：各种信息都可
以买卖，这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必须要严打。但我认
为，严惩不如严查，严查不
如严防。

打击这类犯罪，关键是
打“源头”。怎么严防？就是
增加获得信息的难度，如果
制度更完善，执行更严格，他
得到信息就很难，犯罪成本
就更高了。

公务人员犯罪
处罚应更重

新京报：同样是出卖公
民个人信息，公务人员出售
的，是否处罚应更为严厉？

储槐植：刑 法 修 正 案
（七）的规定，涉及行为的方
式，笼统地说就是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行为人可能有
不同的身份，有国家工作人
员，也有公司企业人员、事
务人员。

据此来看，没有明确规
定主体不同，处罚会有谁重
谁轻。但在司法实践中，法
官会考虑不同身份承担的责
任和义务有差别，为什么法
定刑有个幅度呢？就是给这
儿用的。

如果公务人员负有保管
公民个人信息的职责，有保
密的义务，反而监守自盗，非
法出售，还可能构成滥用职
权罪，涉及渎职犯罪。处罚
的时候，重法优于轻法，哪一
个重，就适用哪一个。

何家弘：我同意，如果是
国家工作人员泄露出卖信息
处罚要更重一些。如果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在量刑
上考虑。存储大量非法信息的移动硬盘。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摄

关注个人信息安全
之 对话


